齐齐哈尔医学院网络课程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在课程教学中积极探索和使用网络教学，对扩展教学环境、优化教学结构、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起到重大作用。为了促进教师更好地利用我院网络教学资源，规范网络课程教学，提高和保障网络课程教学的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网络课程是指依附于某一门课程，为课程提供学习指导、课外阅读、作业布置和师生讨论的平台。网络课程必须具备课程简介、主讲教师情况、教学大纲、电子教案、多媒体课件、部分授课视频、作业发布、学生讨论功能及其他拓展内容。

第二章 开课申请

第三条  教师必须在开设课程的情况下，才能申请开设这门课程的网络课程，网络课程的教学对象即为修读该课程的学生。

第四条  教师必须在保证网络课程资源中的内容完备的情况下，才能申请开设这门课程的网络课程。

第五条  每学期教学任务下达两周内，教研室主任组织任课教师向所属二级学院申报获批后，上报教务处审批、备案。

第六条  教务处将每学期网络课程开课教师及学生情况在网上公布。

第三章 课程管理

第七条  网络课程的日常运行管理工作由教务处、二级学院、教研室、任课教师共同承担，现代教育技术中心负责相关网络技术支持服务。

第八条  教务处负责管理和维护教师和学生的网络教学账号及相应权限，保障网络教学的合法使用，归档网络课程教学资料，核准教学工作量，适时备份相应数据。
第九条  二级学院负责审核申报教师的资质，随时抽查工作开展情况，统计教学工作量。教研室负责提供、并丰富本门课程的网络学习资源，

第十条任课教师是网络课程的主要负责人，履行职责为：

1、根据教学需要及时更新网络课程各项内容，如教学大纲、电子教案、多媒体课件、参考资料等。

2、根据教学需要布置课程作业，按时批改学生作业。

3、积极组织学生的课外讨论，及时回答学生的课程提问。

第十一条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负责维护网络教学服务器正常运行，协助教务处维护网络教学平台，提供备份软件与空间。

第十二条 网络教学环节接受教学督导的监督、检查。

第四章 作业要求

第十三条 为配合学生网络课程学习，帮助学生消化、巩固和深化所学知识，每门课程均应依据其性质布置相应的作业量。作业的内容既要密切联系课堂教学的内容和方法，又要利于加强学生的思维训练，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十四条  批改作业要认真、仔细、确保质量，教师必须进行作业批改登记，对不合要求的作业应退给学生重做。 

第十五条  学生的平时作业，应作为学生修读课程成绩考核的依据之一，占课程学习总成绩的10－20％。 

第五章 课程考核方式

第十六条  为了综合体现学生的学习效果，保证学习质量，网络课程的考试考查由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组成。平时成绩的考核应根据学生课程作业、在线学习时间、课程讨论情况评定。原则上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20％－40％。

第十七条  教学计划中的必修课程必须采用笔试作为考核方式，试卷命题、考试组织、试卷保密等工作要求参见学院颁发的相关文件。

第六章 教师工作考核

第十八条  教师网络教学工作量的计算依据包括课程学时、上课学生人数，还包括在线工作时间、布置作业及批复次数、回答学生提问次数等。

第十九条  为了调动教师积极性，开设网络课程的教师工作量评定为三个档次，分别在原有工作量的基础上乘以相应系数。档次的评定标准如下：

第一档次：修读学生人数200人以上，在线工作时间50小时以上，布置两次以上作业并批复，对学生提问的回复达80％以上，课程相关资料丰富。

第二档次：修读学生人数100－200人，在线工作时间30小时以上，对学生提问的回复达60％以上，课程资料完备。

第三档次：修读学生人数少于100人，在线工作时间15小时以上，对学生提问的回复达40％以上，课程资料完整。

根据网络教学工作数据统计将网络课程按标准评定档次。第一档次的工作量系数为1.3，第二档次的工作量系数为1.2，第三档次的工作量系数为1.1。

第二十条  课程结束后，应根据我院教学质量监控要求和网络课程建设规范对网络课程进行教学评估。

第七章 学生要求

第二十一条  学生在校内可以免费使用网络课程教学资源，但不得复制教学资源用于盈利或其它非教学研究用途。

第二十二条  学生参加网络课程学习，应自觉完成在线学习、按时完成课程作业、积极参加课程讨论。学生的在线学习时间、作业完成情况、讨论参与情况作为平时成绩的评定标准。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